
四天后才来咨询

接到小璇 （化名） 的求助， 是

她被性侵后的第四天。 我的第一反

应是： 为什么没有当天就报案？

在我面前的小璇犹豫着没有回

答， 陪同一起来的小璇姐姐说：

“坦白讲， 作为家人， 我们并不希

望她报案， 我们只希望她健康、 安

稳地生活， 但是……” 没讲几句，

姐姐就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我看到小璇眼眶上有明显的伤

痕， 神态极其憔悴， 想必这几天她

肯定也经历了煎熬。 但是， 我不得

不让她自己说出那段不堪回首的经

历， 才能帮助她维护自己的权利。

小璇告诉我， 她目前还在大学

就读， 前一阵在一家公司实习。 实

习结束后， 公司高管张某提出在家

里请她吃散伙饭， 还会叫上另两名

团队成员。

因为是整个团队聚餐， 小璇就

去了张某家。 大家边吃边聊， 在不

断的劝酒声中， 小璇不知不觉喝了

很多不同类型的酒。 喝着喝着， 她

感到自己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等到小璇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

在张某卧室的床上， 身上的衣服不

知去向， 而张某正在对她进行性

侵。

醒过来的小璇做出了强烈的反

抗， 但是她感到自己没有任何力

气， 只能不断说“外面有人”， 要

求张某停止。

在小璇的反抗下， 张某停止了

动作。 然而， 此时的小璇又陷入了

昏睡状态， 等她再次醒来时， 发现

张某又在对她进行性侵。

这时小璇感到自己恢复了一些

力气， 便推开张某挣扎着爬起来，

在房间里四处躲闪。 直到她的眼睛

猛地撞上了飘窗， 张某才停止了性

侵。

当天离开张某家已经是晚上 8

点多了， 小璇浑浑噩噩地回到家

中， 一边不断用水冲洗自己认为污

秽的身体， 一边失声痛哭。

小璇说她当时既感到十分羞

愤， 又不知所措。 她想过第一时间

报警， 但是张某是一家大公司的高

管， 报警真能制裁他吗？ 会不会影

响自己将来在行业里求职……但就

这么算了， 小璇又感到痛苦与不

甘。

很快， 小璇又陷入了自责： 自

己为什么这么不小心？ 为什么会喝

这么多酒……

因为不清楚张某到底对自己性

侵到何种程度， 涉世未深的小璇第

二天还发短信质问了张某， 张某也

做了回复。 也许是害怕看到涉及性

侵的字眼， 小璇发消息时还用了英

文。

基于初步证据报案

随着小璇的纠结和犹豫， 其实

相关证据正在不断流逝。 万幸的

是， 她在第二天终于鼓起勇气向闺

蜜说了这事， 几个闺蜜都让她赶紧

去找律师咨询并抓紧时间报案。

我让小璇把相关聊天记录、 去

医院看眼睛的医疗记录等证据搜集

好， 就陪着她去公安机关报案了。

基于这些证据， 公安机关马上

就立了案， 当天就对张某进行了讯

问， 随后对其作出了刑拘的决定。

听到这个消息， 小璇悬着的一

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对方辩称“被勾引”

但是， 张某到案后一直不承认

强奸， 辩称是小璇勾引她。

由于强奸案件的特点， 事发时

往往只有加害人和被害人在场， 就

如同“黑箱” 一样。 有很多性侵案

件由于双方各持一词， 又没有其他

证据， 加害人最终得以逃脱罪责。

因此， 我让小璇在做笔录时， 尽

可能多地还原案件细节， 包括喝了多

少酒、 什么时候失去意识的、 张某如

何对其进行性侵、 醒来后发现正遭受

性侵自己如何反抗、 眼睛如何被撞伤

等诸多细节。 尽管每一次的回忆， 对

小璇来说就如同自己揭开旧伤疤， 但

是也只有这样， 才能将张某绳之以

法。

在大量的证据下， 检察院批捕了

张某。 他这个时候才感到慌了， 委托

家人来和我沟通， 请求小璇出具谅解

书， 遭到小璇的断然拒绝。

加害人被绳之以法

在开庭的时候， 张某仍热坚持是

小璇勾引他， 声称他没有强迫， 发生

关系没有违背小璇的性自主权。

由于强奸罪是指行为人使用暴

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违背妇女意

志， 与其发生性关系， 而“违背妇女

意志” 包括被害人不能反抗、 不敢反

抗或者不知反抗等情形。 在醉酒状态

下发生的性关系， 往往会被认为是不

知反抗。

基于张某的辩解， 只要他承认是

在小璇醉酒的情况下与她发生了关

系， 就很难认定小璇“自愿”。

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 我在公诉

人发表公诉意见之后， 也厉声指出三

个“凭什么？”

“凭什么还在读书的小璇要‘勾

引’ 你？ 凭什么‘勾引’ 你之后， 眼

眶会撞成这样？ 凭什么‘勾引’ 你之

后， 第二天还要发短信质问你？ 至今

为止， 你还从来没有向小璇道过歉，

你这种自以为精英的优越感到底从何

而来……”

法院经过审理， 基于张某自始至

终不认罪的态度作出了从严处罚， 判

处张某有期徒刑 5 年。

听到这一宣判， 小璇和姐姐抱头

痛哭。

根据相关统计， 性侵案件大多发

生在熟人之间。 日本的一位女记者伊

藤诗织就曾根据自己遭受性侵的亲身

经历撰写了《黑箱日记》 一书， 这段

经历还被拍成了纪录片。

在熟人性侵的“黑箱” 中， 有些

案件能够通过证据打开“黑箱”， 还

原真实情形。 但是也有一些案件， 由

于证据的缺失， 的确难以弄清“黑

箱” 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性侵案件的被害人在案发后

的第一时间会感到恶心、 羞辱， 甚至

是麻木、 自责。 她们回到安全的地

方， 第一反应是洗掉身上的污秽。 但

是， 这样做往往会把关键的证据都破

坏掉了， 导致有些案件连立案都非常

困难。

对于遭遇性侵的被害人来说， 正

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报

案。 伊藤诗织在书中提到： “当你在

暴力逼迫下发生了性行为， 要去看综

合急诊。 要是自己判断不了该怎么处

理， 这个选择， 将会决定你今后命运

的走向。”

在处理这起案件时， 小璇与几个

闺蜜的聊天记录成了得以立案的关

键。 因此， 即使被害人没有第一时间

报案， 也应该及时与信任的人交流，

留下相关证据。

此外， 让被性侵者能够第一时间

获得专业的心理、 医疗和法律方面的

帮助， 也是需要我们在社会层面不断

去推动和完善的。

前一段时间，山西“订婚强奸案”的审理和判决引发了公众的

高度关注，也引申出关于“性同意权”的讨论。

作为专业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 虽然我的当事人多数是犯罪

嫌疑人和被告人，但是在这起案件中，我却是代理遭受侵害的被害

人，追究犯罪嫌疑人强奸罪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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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证据报案
加害人获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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